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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确认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于公司与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曾向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青海国投”）采购球团矿、铁精粉。 

此项关联交易经公司六届二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还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关系介绍 

青海国投为本公司控股股东---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西钢集团”）的股东，持股金额 110970 万元人民币，持股比例为

39.60%，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之规定，确定

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本公司从青海国投采购球团矿、铁精粉交易事项

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方股权关系如图：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1.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郝立华 

成立日期：2001年4月17日 

注册资本：450,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煤炭经营批发。 

一般经营项目：对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金融业进行投资；受托管

理和经营国有资产；构建企业融资平台和信用担保体系；发起和设立科

技风险投资基金；提供相关管理和投资咨询理财服务；经营矿产品、金

属及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化肥、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铁合

金炉料经销、房屋土地租赁、经济咨询服务、实业投资及开发；矿产品

开发（不含勘探开采）、销售。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4年12月31日 2015年3月31日 

总资产 199,096,695,892.68 202,201,688,831.98 

净资产 88,475,162,800.44 88,481,274,129.54 

营业收入 28,977,330,838.38 4,879,680,379.65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628,126,148.16 101,198,230.80 

2.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显刚 

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39.60% 

49.87%
% 



成立日期：1996年1月31日 

注册资本：379,420万元 

经营范围：钢铁冶炼、金属压延加工；机械设备维修、租赁及配件

批零；科技咨询、技术协作；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专项审批除外)批零；

原材料的采购供应；矿产品(仅限零售)及装卸；冶金炉料加工；建材批

零；水暖设备安装调试维修(不含锅炉)；橡胶、塑料制品加工销售；碳

素制品再生利用；机电产品、设备及配件批零；五交化产品批零及维修；

废旧物资加工利用及销售；新产品研制开发、可行性论证；理化检验；

物资管理咨询、技术改选；居民服务、冷储冷藏；经营国家禁止和指定

公司经营以外的进出口商品；经营进出口代理业务；打字、复印、传真。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4年12月31日 2015年3月31日 

总资产 24,131,602,426.26 23,846,159,520.12 

净资产 5,731,373,159.34 5,636,251,563.35 

营业收入 7,314,890,778.53 1,169,201,103.82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38,743,200.00 -32,568,218.43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项目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数量(万吨) 金额(元) 数量(万吨) 金额(元) 数量(万吨) 金额(元) 

占前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

百分比 

26,939.100  26,116,549.85  167,476.913  139,523,736.90 33,686.763  24,150,243.98  

-- 0.88% -- 4.57% -- 0.90%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业务中持续且经常进行的，采购球团矿、

铁精粉的定价原则为公允的市场价格。自2015年起，本公司与青海国投

再无上述关联交易。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1.进行该项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公司获得更加广泛的原料供

应渠道，充分合理地利用关联方所拥有的铁矿资源，满足本公司正常生

产的需要。 

2.该项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体现了公平合理原则，有利于公司降低

交易成本和经营风险，保障正常生产经营，不会对公司当期及将来的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且公司对关联方没有依赖性，不会对

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1.公司与青海国投所发生购买球团矿、铁精粉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

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有利于充分合理地利用关联方所拥有的铁矿资源，

使公司获得持续稳定、保质保量的原料供应，满足本公司生产经营的正

常需要。 

2.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定进行。公司对青

海国投没有依赖性，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该项交易符合全体

股东和公司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

该项关联交易事项。 

二、公司与青海木里煤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实际控制子公司——青海江仓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江仓能源公司”)主业从事青海省海西州天峻县江仓矿区三、四井

田的焦煤资源开发以及煤焦化工生产。2011年初，青海省政府按照国家

“一个矿区、一个主体”的政策要求对木里煤田(包含江仓矿区)进行整



合，确定青海木里煤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木里煤业”）为

整个木里煤田的唯一开发主体，进行统一管理。 

按照“一个矿区、一个主体”的政策要求，江仓能源所属矿权转由

木里煤业作为公司煤炭采矿权的申办主体，于2013年向木里煤业支付固

定管理费用315万元。同时，江仓能源具体从事所属矿区煤炭生产的全资

子公司---青海江仓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仓煤业”）按照统

一管理的要求，生产出的煤炭需通过木里煤业全资子公司---青海木里能

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木里能源”）统一对外销售。在此过程中，木

里能源按照一定比例收取管理费用。 

由于木里煤业与本公司控股股东---西钢集团同属青海国投持股控

制，因此江仓能源与木里煤业之间管理费用收取及煤炭购销事项，构成

关联交易。 

此项关联交易经公司六届二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关系介绍 

江仓能源是本公司实际控制子公司，木里煤业与本公司控股股东---

西钢集团同属青海国投持股控制，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之规定，确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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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方基本情况 

1．青海木里煤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年11月16日 

注册资本：31,8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曹大岭 

经营范围：煤炭批发经营；矿产品的开发和经营，项目投资，组织

矿区勘察，开展煤炭、矿产品经营的一体化配套服务。 

最近一期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4年12月31日 2015年3月31日 

总资产 59,025,038,900.79  58,772,723,977.73  

净资产 57,333,375,853.54 57,326,859,935.47  

营业收入 4,134,893,444.93      801,702,195.63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80,044.60      -10,512,271.74  

 

2. 青海木里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2年10月17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鹏 

经营范围：矿产品的开发和经营(不含勘探、开采)、煤炭销售、项

目投资、矿产品经营的一体化配套服务。 

最近一期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4年12月31日 2015年3月31日 

总资产 173,966,797.21  111,033,320.66 



净资产 35,561,543.39           35,066,209.68  

营业收入 1,604,679,884.95        117,388,432.31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1,900,877.55           -495,333.71  

3. 青海江仓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4年3月12日 

注册资本：24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永利 

经营范围：探矿、煤炭开采、炼焦、发电，售电，煤化工产品及副

产品生产，煤炭、焦炭、煤化工产品及副产品经营，五金、钢材、电器

设备、机械设备、备品备件、原燃材料、辅助材料、火工品经营，来料

加工，科技咨询、服务，普通货物运输。 

最近一期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4年12月31日 2015年3月31日 

总资产 2,741,593,760.72 2,803,935,391.70 

净资产 861,544,611.80 863,593,524.81 

营业收入 762,763,588.59 160,116,305.40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8,315,511.33 1,915,537.77 

 

4.青海江仓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0年1月25日 

注册资本：6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武军 

经营范围：煤炭加工、销售、矿山技术服务、五金、钢材、电器设

备、机械设备、备品备件、原燃材料、辅助材料、来料加工、科技咨询



服务。 

最近一期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4年12月31日 2015年3月31日 

总资产 1,283,907,244.13  1,314,299,912.73  

净资产 312,589,764.81  312,168,964.81  

营业收入 78,226,590.80  0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56,408,749.28  -420,800.00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项目 2013年度 2014年度 

固定管理费用 3,150,000.00 -- 

按销售每吨一元收费收取管理费用 289,473.92 -- 

按销售收入1%收取管理费用 -- 1,380,028.01 

合计 3,439,473.92 1,380,028.01 

占前一年经审计净资产百分比 0.11% 0.05% 

1．收取固定管理费用：2013 年木里煤业向江仓能源收取 315 万元

固定管理费用。主要用于木里煤业作为申办主体办理相关证照和手续（包

括但不限于采矿许可证、煤矿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矿长安全

生产资格证、矿长资格证等煤矿开采、生产、建设所需的一切合法手续）。 

2．按销售收入一定比例收取管理费用：根据矿区统一管理的相关规

定，江仓能源所生产煤炭需通过木里能源统一进行销售，在此过程中木

里能源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用。2013 年 3 月至 12 月，按照销售量每

吨 1 元收费，共收取管理费用 289,473.92 元；2014 年 1 月至 11 月，按

照销售煤炭金额的 1%收取管理费，共收取管理费用 1,380,028.01 元。两

段合计收取管理费用 1,669,501.93 元。 

2014 年 11 月以后至今，江仓煤业尚无煤炭生产，因此未再缴纳此



项费用。 

（五）该项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江仓能源与木里煤业之间因合作办理矿权手续及煤炭统一销售而产

生关联交易，是为了执行“一个矿区一个开发主体”的要求、遵守“统一规

划、统一开发、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的“五统一”政策，有利

于矿区的科学开发和公司的持续发展。从资源的持续开发及公司的长远

发展来看，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意见 

江仓能源与木里煤业之间的矿权合作和统一管理，是执行“一个矿区

一个开发主体”的要求、遵守“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建设、统一管

理、统一经营”的“五统一”原则，有利于矿区的科学开发和公司的持续发

展。 

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此项

关联交易事项。 

三、公司与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互保事项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扩大本公司的融资能力，更好地解决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

中的资金需求问题，本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1 日与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西矿集团”)签订了《贷款互保协议》，约定双方相互为

对方在银行借款提供 3 亿元额度保证担保，期限五年。 

此项关联交易已经公司2012年3月23日召开的五届十五次董事会和

2012年4月13日召开的公司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经公司六届二十

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确认为关联交易。 



此项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关系介绍 

2012年，时任西钢集团董事的汪海涛先生，同时任西矿集团法定代

表人、董事职务。本公司与汪海涛先生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10.1.5条之规定，确定为本公司关联自然人。因此，此次互保事

项构成关联交易。目前，汪海涛先生已不再担任西钢集团董事一职，关

联关系不复存在。 

 

图：1                             图：2 

 

 

 

 

 

 

（三）关联担保方基本情况 

1. 汪海涛 

汪海涛，男，1968 年 8 月出生，河南籍，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

武汉大学法学硕士、经济学博士，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 MBA。中国青

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中国矿业联合会主席团主

席，北京市青海企业商会会长。 

2011 年 2 月至 2014 年 4 月任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四届董事会董

汪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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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事、董事长，2011 年 11 月至 2013 年 2 月任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自 2014 年 4 月至今任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五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

兼任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2．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0年5月8日 

注册资本：16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汪海涛 

经营范围：投资和经营矿产资源及能源项目（国家法律法规所禁止

的除外，涉及资质证和许可证经营的除外）；经营国家禁止和指定公司经

营以外的进出口商品；经营进出口代理业务；商品贸易（涉及许可证经

营的除外）。 

最近一期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4年12月31日 2015年3月31日 

总资产 41,693,522,390.60 42,303,441,070.53 

净资产 13,063,284,836.83 13,053,358,432.31 

营业收入 29,785,345,483.46 4,936,107,609.06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301.033,601.69 -181,006,330.88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为进一步扩大本公司的融资能力，更好地解决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

中的资金需求问题，本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1 日与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

司签订《贷款互保协议》，约定双方相互为对方在银行借款提供 3 亿元

额度保证担保，期限五年。 

（五）该项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认为，该项互保事宜有利于公司拓宽融资渠道，增强资

金营运能力；有利于促进公司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发展

的需要。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此项互保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要求，相关协议的签定

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维护了全体股东、包括非关联股东和

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此项

关联交易事项。 

四、备查文件 

1．六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决议； 

2．六届十五次监事会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八日 


